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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第一批工程管理硕士与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 

认证合作单位评审结果的通知 

工程管理教指委秘[2017]7号 

有关 MEM培养单位： 

   2017年 9月 15日，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教指委）与中国(双法)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（PMRC）暨国际项

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（IPMP）中国认证委员会，正式签订了关于工程管理

硕士（MEM)与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(IPMP)合作框架协议。9月 25日，

教指委启动第一批资质认证合作单位的申报工作，截止 10月 25日共有 30

所单位提交申报材料，经专家评审组评审，确定了首批获准开展 IPMP认证

合作资格的培养单位名单 25所（名单见附件）。 

获得认证合作资格的培养单位即可根据合作实施细则在合作有效期

（五年）内开展认证工作，并及时总结经验，不断提高工程管理硕士培养

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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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管理硕士与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合作 
培养单位名单 

 

序号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获批批次 准入时限 

1 G01 清华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2 G02 天津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3 G03 同济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4 G04 浙江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5 G05 西北工业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6 G06 中国科学院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7 G07 北京交通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8 G08 北京理工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9 G09 北京邮电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0 G10 大连理工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1 G11 西安交通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2 G12 华东理工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3 G13 河海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4 G14 厦门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5 G15 四川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6 G16 上海交通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7 G17 中国矿业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8 G18 山东科技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19 G19 中南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20 G20 重庆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21 G21 东北财经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22 G22 暨南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23 G23 上海海事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24 G24 天津工业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25 G25 郑州大学 第一批 2017.10.31-2022.10.30 


